梁河县城市供排水价格调整方案听证会听证报告（第3号）

为公开听取社会公众对水价调整的意见建议，进一步完善《梁河县城市供排水价格改革调整方案》（以下简称“供排水价格调整方案”），根据《云南省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听证办法”）规定，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同意，梁河县发展和改革局于2023年4月7日在梁河县人民政府八楼会议室组织召开梁河县城市供排水价格调整方案听证会。本次听证会会前公告、听证会听证参加人产生、听证方案公示、会议等议程设置严格遵守听证办法等相关规定。现将听证情况报告如下：

一、听证会的基本情况

听证会设听证参加人23名，其中：消费者代表11名，经营者代表3名，人大代表1名、政协委员1名，专家学者3名以及政府有关部门人员4名，充分体现了政治性、广泛性、代表性、平等性的特点。听证会应到会23名，到会19名，符合《云南省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梁河县发展和改革局相关人员作为听证人，盈江县发展和改革局和梁河县融媒体中心、信访局、消费者协会相关人员参加会议，参会总人数28人。
会议由梁河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徐开田主持，听证会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程序进行。会上，价格行政主管部门通报了梁河县城市供排水定价成本监审结论和供排水价格调整方案，19名听证参加人依次对供排水价格调整方案进行了表态发言，并提出了意见建议，县发展和改革局对听证参加人提出的问题作了解答。未参会4名请假人员按规定向会议有提交了书面意见建议。

23名听证参加人提出的意见建议中，均同意调整供排水价格。

二、对听证参加人意见建议的处理情况
（一）调价的必要性

23名听证参加人均认为梁河县供排水价格11年未作调整，调价周期过长，适时适度调整供排水价格，将有利于梁河县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在确保供水企业良性发展和城市供水安全得到保障的同时，将进一步增强全社会节水意识，调价十分必要，总体都同意本次供排水价格调价方案。
（二）意见采纳情况

23名听证参加人针对本次供排水价格调整方案共提出了19条意见建议，经认真梳理研究，4条意见建议给予采纳，14条意见建议不予采纳，1条意见建议采取问题解答处理。具体处理情况如下：
1.采纳的4条意见建议
（1）自来水价格调整要加价，也很正常，是不是少加一点，特别是低收入人群。

采纳情况：采纳。

理由：方案中低收入群体水价执行2.83元每立方米优惠水价，且分三年实施到位。超过20立方米标准的，超出部分按批准后的居民阶梯水价第一档标准执行。
（2）广大居民反应梁河县甸源自来水有限公司水管搭口费和材料费、工时费过高，且服务态度差。价格方面希望明码标价，公开水费透明度，改善服务态度，尽快完善公司管理制度。

采纳情况：采纳。

下一步将及时把意见反馈给梁河县甸源自来水有限公司，并要求企业加强自身内部管理，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收费，对收费事项进行明码标价。

水价涉及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属于重大民生问题，听证会后，应当充分听取消费者的听证意见，完善修改方案，再进行合法性审查，作出制定价格决定等程序，完成此次供排水价格调整。

梁河县城市供排水价格调整听证会符合《云南省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建议梁河县调整城市供排水价格适用的法律法规、政策依据要细化到条款。结合听证会各位代表的发言意见，认真做好风险评估，客观做出风险评估报告。

因第（3）、（4）条意见建议相似，统一答复如下：
采纳情况：采纳。

理由：水价调整属于重大民生问题，按照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规定，将严格履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分析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程序，并加以完善相关材料，确保梁河县城市供排水价格调整工作有序推进。

2.不采纳的14条意见建议
（1）建议我县的水价：居民第一阶梯水量定档≤15，单价为2.5元；第二阶梯水量定档＜15≤25立方米，单价为3.38元；第三阶梯水量定档＞25立方米，单价为4.2元；非居民统价为2.7元。

（2）梁河县的生活水平和收入都比州内各县市低，梁河县的水价不应高于州内其他县市的水平。

（3）作为企业本身是以市场为经济导向，但由于它的特殊性，梁河县自来水公司独家经营，但也不能把负担推向全体市民，旱涝保收。

（4）调价幅度太大，阶梯差太大，低收入人群增加压力，多数人难以接受。

（5）建议降低梁河县居民用水及非居民用水收费价格上调比例，因梁河县水资源丰富，加之经济水平赶不上芒市，城镇供水也正常，梁河县非居民用水价格收费标准高于芒市非居民用水价格3.42元每立方米。
（6）建议暂不采取阶梯水价，不利于经济长期发展，应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促进企业长期发展。

（7）就全州来说，梁河的经济水平和收入水平都不高，而且目前执行的水价与盈江、陇川、瑞丽相当，对比来说，应该与社会经济发展是相适应的。而本次城市供排水价格调整目标，居民用水第一阶梯的价格和第三阶梯的价格甚至高于州府芒市。

（8）适当降低水价调整标准。

（9）同意非居民用水价格预调整为3.8元/立方米，但对阶梯水价存在异议。医疗单位用水量大，日用水量在130立方米左右，按3.8元/立方米计算，每年就需多支出7万多元的水费，若实行阶梯水价，支出还会继续增加。考虑到医院运营实际困难，请政府领导及相关部门妥善给予考虑。

 以上9条意见建议均是关于价格、阶梯水价、阶梯水量的意见建议，统一答复如下：
采纳情况：不予采纳。

理由:①根据《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6号令）第二章水价制定和调整第七条：“制定城市供水价格是以成本监审为基础，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的方法，先核定供水企业供水业务的准许收入，再以准许收入为基础分类核定用户用水价格。”分类核定用户用水价格，并非随意制定价格。
②根据《云南省物价局住建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的通知》（云价价格〔2014〕15号）有关规定“阶梯水量按一、二级覆盖80%、95%居民家庭用户月均用水量的原则确定”依照《云南省地方用水定额标准》（DB53/T168—2019）规定，以及通过梁河县甸源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梁河城区150户居民三年平均用水量数据，核定人均每月用水量为5立方米，按照目前国家实行的计划生育相关政策，核定每户每月用水量人数为4人：第一级阶梯水量，每户每月用水量20立方米以内（含）；第二级阶梯水量，每户每月用水量21立方米至30立方米（含）；第三级阶梯水量为每户每月用水量30立方米以上。

根据《云南省物价局住建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的通知》（云价价格〔2014〕15号）规定，各地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量建议值，云南地区第一级为人均每3立方米（梁河县实际核定值5立方米）第二级人均4.3立方米（梁河实际核定值7.5立方米），远超建议值。
对比德宏州内居民阶梯水量。已经召开听证会的芒市、陇川及盈江，第一阶梯核定每户用水量为20立方米，第二阶梯均为30立方米。梁河县居民阶梯水量核定值与州内其他已开展水价改革的县市一致。

③根据《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6号令）第三章：水价分类及计价方式，第十六条规定“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价格制度。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设置三级，级差按1:1.5:3的比例安排。”第十七条：“非居民用水及特种用水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原则上水量分档不少于三档，二档水价加价标准不低于0.5倍，三档水价加价标准不低于1倍，具体分档水量和加价标准由各地自行确定。”
（10）在服务方面，自来水管道要负责排到每家户外，包括管道维修，都不应该向消费者收费。

采纳情况：不予采纳。
理由：供排水价格调整方案中已明确，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清理规范全省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函〔2021〕61号）规定“严格界定接入工程费用范围。从用户建筑区划红线连接至公共管网发生的入网工程建设，由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承担的部分，纳入企业经营成本”要求，在成本监审时已将建筑区红线至公共管网接入工程费调整纳入供水成本中，故供水企业在新安装或户表改造时，对建筑区红线外的有关材料费、安装费等费用，不再向用水户收取户表改造费用；红线内的户表改造费用（不含普通水表费用）由企业根据管道安装工程成本实际情况，与用户协商，有关费用由用户承担。

（11）通过加强科学创新的管理，从而降低一部分运营成本，提高经营效益；目前城镇发展速度很快，城镇入住率每年都在增加，网管用水也在增加，也就会降低一部分单耗成本；为促进城镇化发展，提高进城入住率，引进进城经商和招商引资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采纳情况：不予采纳。

理由：“关于供水企业通过科学创新管理及运营成本的降低，提高经营效益，”不属于价格主管部门的定价职能职责范畴，价格主管部门无权决定，应由供排水经营企业自行规划，结合企业实际和社会需求，加强自身建设和发展。

（12）箐头河水库工程建设中有870万元是地方债券资金，建议在工程原水价格中增加该笔债务资金的清偿款项。

采纳情况：不予采纳。

理由：一是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20﹞43号文提到专项债券是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以公益性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作为还本付息资金来源的政府债券。二是本次箐头河水库工程原水价格的测算是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水利部关于印发《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的通知（发改价格﹝2006﹞310号）、水利部《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核算规范（试行）》的通知（水财经﹝2007﹞470号）及有关规定，按照民生工程保本运行的原则进行测算，仅考虑水库保本运行的供水成本价格，不考虑收益费用。

（13）疫情刚结束，各行各业待复苏，各地区、各县市铆足劲抓发展，水价调整必定增加企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负担，不利于增强各行各业的信心，可能会扯梁河经济发展的后腿。

采纳情况：不予采纳。

理由：《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云发改价格规〔2019〕2号）要求，一是完善城镇供水价格形成机制。建立有利于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价格形成机制。按照补偿成本、合理收益、节约用水、公平负担的原则，制定和调整城镇供水价格。不断完善居民阶梯水价制度，合理确定分档水量和加价标准，同时将非居民用水价格调整至补偿成本并合理盈利水平；进一步拉大特种用水与非居民用水的价差，缺水地区二者比价原则上不低于3:1。二是全面推行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严格落实《云南省建立健全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实施方案》，科学确定用水定额，合理确定分档水量和加价标准，对条件较为成熟的重点行业和用水大户率先实行，分步落实，2020年底前全面推行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缺水地区要从紧制定或修订用水定额，提高加价标准，充分反映水资源稀缺程度。对“两高一剩”等行业实行更高的加价标准，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三是疫情期间，国家、省级、州级价格主管部门均未制定出台暂停制定或调整相关价格改革的政策措施。为此，县价格主管部门无权延迟推进或者调整的城市供排水价格政策。

方案中阶梯水价以平均4人为基数，建议改为以户籍人口人均计算，这样水价调整更精准更公平。

采纳情况：不予采纳。

理由：供排水价格调整方案中已明确，普通居民用户阶梯水价政策。未实行抄表到户的合表用户，暂未完成户表改造实行抄表到户的居民用户，供水价格按照第一阶梯价格执行。对家庭人口少于4人（含4人）的居民户，每户每月用水量20立方米以内（含），按居民第一阶梯水量执行，对家庭人口超过4人且用水没有用于商业用途的居民户，可持户口本、居住证或居住地社区证明到城市供水企业申报，经供水企业核实确认后，按每增加1人，第一阶梯月用水量增加5立方米、第二阶梯月用水量增加7.5立方米核定。

3.对听证代表提出的1条意见建议进行解答
（1）此次供排水价格是否考虑污水处理厂提升改造工作结束后的运行成本增加？
答复：当前污水处理厂提升改造工程尚未完成，后期的改造成本，只能将其纳入下一调价周期。

梁河县发展和改革局

                          2023年5月10日


